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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二）本院李委員俊俋，鑒於國軍推動兵力精簡，諸多後勤業務不

再由軍方自行承辦，包括過去部隊最重視的伙房，將逐次外

包。雖然目前先開放後勤單位進行試辦，如學校、醫院等單

位，惟後續是否因試辦良好而開放高司單位，值得關注。蓋

部隊的伙食，平日影響官兵健康，戰時更影響官兵戰力，其

重要性並不亞於武器精良和人員訓練，主管機關不可不慎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： 

一、「大軍未動，糧秣先行」！自古以來，糧食於軍隊的重要性，可見一般。因此，部隊的伙

食，平日影響官兵健康，戰時影響官兵戰力，其重要性並不亞於武器精良和人員訓練，雖

然目前僅限開放後勤單位伙食外包，如廠庫、學校、醫院等單位，但後續發展如何？值得

關注。 

二、伙食外包雖然目前並未擴及聯兵旅等基層作戰單位，但軍中因此將失去臨時開伙的彈性，

因為承商按契約多僅定時供應三餐，無法在軍中彈性待命，又如遇勞資問題而索性罷工的

話，該單位因此陷於無法運作之窘境，況還可能由取得身分證後的大陸人士進入軍中擔任

伙房工作，而導致機密被看光。 

三、軍隊伙食攸關國軍戰力良窳，政府應當謹慎，不能草率而為之。 

（三十三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鑒於填海造陸（島）計畫已施行多年，相

關環境爭議卻接連不斷。查我國海埔新生地的填海造陸計畫

，大多皆僅歸屬行政施政計畫，並未有完整的環境評估，更

不須法律明定即可為之。填海造陸（島）所涉事項範圍及相

關機關權責甚廣，影響人民生命財產等重要權益，卻未有完

整的法規規範，也未有完整法律程序評估，而僅是以計畫為

之，於法理上有所不合，對於人民權益保障顯有不周。爰此

，建請行政院環保署研議相關專法，自計畫、執行到後續的

土地利用，全面性地規劃，始符合法律的重要性理論，保障

人民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環境影響評估係指於進行經濟開發活動或其他重大經濟措施時，在其計畫階段或正式施實

前，就該開發或措施行為對環境所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，事前客觀的全面調查，預測評


